
《通化市本级政府采购计划审批表》附件
项目：通化市地税局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系统运维服务
一、服务需求：
（一）系统监控。保障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系统（除硬件平台之外）的数据库、中间件、应用软件等运行健康平稳，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各级应用顺利开展；
（二）系统调优。在系统应用过程中，要根据运行效果对应用服务器、数据库配置、源代码、数据库脚本、系统构架等进行优化处理，使系统能够始终处于性能最佳的状态；  

（三）数据备份。定期对系统产生的数据进行备份，保证在意外发生时能恢复数据库；
（四）系统维护。掌握系统源代码能够进行程序修改、数据调整、配置调整等。其中程序修改主要是指程序上的错误修改；
（五）应用指导。及时答复操作人员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给与指导。

    二、供应商要求:
    （一）投标人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二）投标人具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制造（和/或经销）本招标项目的合法资格。

（三）投标人近3年内，完成过一个超过60万元的信息化系统项目。

（四）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投标人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六）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企业名称不同但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自然人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采购项目的投标。如果出现上述情况，相关投标人的投标均将被拒绝。

（八）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九）投标人应有能力做好运维服务和提供技术保障，在吉林省内设有专业的服务机构，有能力相当的技术服务人员。投标人应提供服务机构信息，包括服务机构名称、建立时间、工程师的数量、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提供买方能在本项目下得到的有效的运维服务。

（十）投标人应针对本项目情况，具备同类系统运维工作实例，有一定工作经验，并能够提供详尽的系统运维方案，作为评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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